
西安医学院文件

西医发 (2015J 13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医学院
学术活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行政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，各附属医院:

《西安医学院学术活动管理办法》经 2014 年 12 月 18

日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各部门、各单位认真

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抄送:校领导。

西安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5 年 3 月 9 日印发





西安医学院学术活动管理办法
第一条为了促进学术交流，活跃学术气氛，追踪学科发展前

沿及新动态，提高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，加强学术活动管理的

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学术活动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单位主要负

责人应予以高度重视并纳入各单位科研工作的总体计划当中，并

有专人负责督促落实。

第三条学术活动的内容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与党和国家的

方针政策相一致;要紧密结合学校的学科和专业建设，注重介绍

最新发展动态及研究成果。报告人对学术活动内容负有全部责任，

不得发表不当言论。

第四条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包括学术会议、学术报告、学术

讲座、(专题)研讨会、项目论证会等;内容包括文献综述、开题

报告、研究进展报告、学科动态和进展报告、课题研究和科研成

果汇报。

第五条一般性学术活动由各单位(指学院、学会、学科等)

组织落实，全校性学术活动由主办单位承办，科技处协办并负责

协调。国际会议的具体业务由有关单位承办，科技处协办，外事

接待工作由党政办负责。

第六条校内各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要建立定期学术交流活

动制度。鼓励各单位邀请校外学者、专家来校进行学术交流，对

于邀请本领域著名学者面向全校作学术报告的，学校将给予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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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费补助。

第七条由我校主办或承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、全国性学术会

议以及影响较大的区域性学术会议的经费由申办单位具体筹措，

学校将根据会议的内容、规模、层次、影响度等，给予一定的补

助并提供其它必要的支持。学术活动由信息技术处负责录像、存

档。

第八条学校鼓励和支持在校生参加各种科学研究和学术活

动，研究生必须参加校内本学科的学术活动。在校生开展学术活

动由学生处、校团委负责组织落实，科技处负有指导、帮助和协

调的责任，学校各部门要积极支持校内的一切学术活动。

第九条各单位每月 25 日前将下月拟举办的学术活动计划报
送科技处。内容包括:题目、报告人、主持人、参加人员类别和

人数等，由科技处汇总后编制全校学术活动计划，并上网公布，

同时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落实。

第十条学术活动应面向学校完全公开，承办单位须提前两天

在校园内显要位置张贴海报，并在校园网上发布通知。同时要做

好学术报告会记录，拍摄学术活动照片，并将有关资料妥善保管。

第十一条教职员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须在本单位或全校范

围内作学术报告:

(一)主持纵向科技计划项目者;

(二)主持重大横向项目者;

(三)学校派出的国内外访问学者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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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囚)在职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毕业者;

(五)每年新引进的博士以及高层次人才;

(六)学校聘用的学术专家;

(七)学校人事考核制度要求者。

第十二条学校鼓励教师参加校外学术会议，参会所需经费从

参加者本人的科研经费中支付，无科研经费者如受邀进行大会发

言，可在会前持会议通知;或邀请函、参会论文向所在单位或学校

申请一定的资助。在省一级以上学会任理事(委员)以上职务 3

参加该学会学术活动相关费用，由所在单位或学校支付。

第十三条科技人员在进行学术交流时，要严格遵守上级有关

规定及《西安医学院知识产权管理规定)) ，凡有保密价值的科研成

果在正式公开发表或申请专利保护之前，不得进行公开交流。

第十四条根据国家教育部年报科技统计要求?各单位需每年

12 月底向科技处填报学术活动情况统计表，内容包括到校外参加
学术活动的名称、人次、交流论文情况，校内组织学术活动的名

称、次数、参加人数等。科技处对各单位当年开展学术活动的情

况予以公布。

第十五条以上内容凡涉及经费资助的，均限于校本部?其他

财务独立单位可参照执行。

第十六条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，自 2015 年 l 月 1 日起

施行。原《西安医学院学术活动管理办法)) (西医发 [2008J 57

号)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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